
 

1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第 5 0 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9月18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貳、地點：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5巷9號1樓第1會議室 

參、主席：林主任委員峯正 

肆、出席人員：施副主任委員錦芳、孫委員斌、許委員有為、吳

委員雨學、李委員晏榕、李委員福鐘、張委員世興、鄭委員

雅方、饒委員月琴、花委員亦芬（請假） 

伍、列席單位（人員）：張主任秘書弘澤、本會調查一組、 

調查二組、行政組 

陸、記錄：行政組吳品萱 

柒、確認本會107年9月8日第49次委員會議紀錄。 

捌、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本會訴願及行政訴訟案件目前辦理情形。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本會黨產處字第 106001 號追徵處分移送行政

執行案件目前進度報告。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申請本會許可處分財產案

辦理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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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函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7年8月份實際借款(流通)餘額變動情況，及截至同年8月31

日止之實際借款(流通)餘額總表請本會備查。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五、台灣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函報該公司授信戶

昱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保品變動情形。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六、「東亞民主發展與黨產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

規劃與籌備情形。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七、「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之財產是否為不當取得

財產」聽證籌備情形。 

決定：洽悉。 

 

玖、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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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一、本會依法每半年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乙案，提請討

論。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二、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向本會就其子公司中投 

BVI 公司所有帛琉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權標售申請復

查乙事，提請討論。 

   決議：本件復查申請駁回。 

 

   討論事項三、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暨其所屬台北市分會107年 

   10至12月基本行政費申請本會許可事，提請討論。 

決議： 

一、婦聯會總會部分:除10至12月吳秀貞女士薪資外，其餘

預算經費照列通過。 

二、台北市分會部分:同意就員工薪資601,290元、保險補助

71,807元、退休金18,792元(扣除蘇員雇主負擔額35,238

元)、水電燃料費43,000元、租賦稅1,710,355元、財產保險

5,340元及營業稅39,980元等合計2,490,564元覈實支用。 

 

討論事項四、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就贊助高雄市國軍眷村文化



 

4 

 

發展協會「口述眷村」活動之訪談人員費用申請本會許可動支

新臺幣109萬2,000元事，提請討論。 

決議：上開許可申請延長審查期間一次。 

 

   討論事項五、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就贊助「2019年第十二屆台 

   灣傑出女科學家獎」部分活動經費申請本會許可動支新臺幣60 

   萬元事，提請討論。 

決議：上開許可申請延長審查期間一次。 

 

   討論事項六、就中國青年救國團107年9月份營運支出預算中之 

   待許可事項，提請討論。 

   決議： 

一、本案請該團補充相關資料，提下一次委員會議決議。 

二、法務資訊研究費內有關社團年資處理條例案，如行政訴 

 訟起訴期間已屆至，授權主任委員於救國團來函申請時， 

 得依職權審查後發放。 

 

   討論事項七、就中國青年救國團所提擬辦理法律研習營活 

   動，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請該團補充相關資料，提下一次委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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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八、就中國青年救國團申請之本年 10 月至 12 月各

單位退費預算，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同意 10 月各單位退費預算，請於實際動支後檢據 

   報本會備查；就 11 月及 12 月退費預算，待該團提供先前月 

   份退費時實際動支資料後，續行審議。 

 

討論事項九、就中國青年救國團申請之本年 10 月至 12 月退

休人員退休金儲存利息補貼預算，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請該團提供團員大會決議之補貼要點修改方案，提 

   下一次委員會議討論。 

 

   討論事項十、就中國青年救國團申請之本年 10 月至 12 月營 

   運支出預算，提請討論。 

   決議： 

   一、本案同意動支項目為總團部預算中竹光國民運動中心履 

       約保證金 1500 萬元及資本支出 1800 萬元，及台積電文 

       教基金會-「美育、科學之旅」350 萬元，其餘項目請該團 

       補充相關資料，提下一次委員會議討論。 

   二、本件授權主任委員於該團來函申請急迫性支出時，得依職 

      權審查後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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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事項十一、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違法處分應禁止處分財 

   產(計新臺幣 240 萬 5,160 元)，依本條例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  

   處以罰鍰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違反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 

   財產處理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240 萬 5,160 元罰 

   鍰。 

壹拾、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主席結論 

壹拾貳、散會（上午12時20分）  


